總務處事務組業務處理標準流程
	業務處理程序作業範圍

	業務項目
	學生夜間停車證申請作業

	作業步驟
	一、於每學期初檢附行照、駕照影本由各院系秘書統一申請。

二、資料確認無誤後呈請系所主管核章。

三、再將申請資料送至事務組審核。

四、審核無誤後至出納組繳交停車清潔管理費。

五、憑收據核發停車證。

    

	作業要領
	一、學期中若有車籍異動，須將舊證繳回並檢附行照影本。

二、車主與申請人非同一人時，須檢附相關證件以資證明親屬關係。

	法令依據
	行政會議通過

	協調單位
	

	注意事項
	一、每學期核發一次。

二、一人以一證為原則。

三、遺失恕不補發。 


